
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二級警戒相關配合措施 

110年 7月 23日 

一、依文化部公告藝文場館防疫管理措施，因應情形如下： 

(一) 展覽場館： 

1. 範圍包含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展覽空間、三義木雕博物館、苗栗縣苗

北藝文中心各展覽空間、苗栗陶瓷博物館、客家圓樓等各檔展覽，靜態

式展覽將採限時段限人數預約制開放，並依可移動範圍限制容留人數；

互動式或有穿戴式展覽不開放。 

2. 週二至週日開放，每日開放兩時段，上午 9:00-11:00，下午 2:00-4:00。 

3. 客家圓樓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09:00~17:00，採預約制，團體預約者，

同一團體同一時段以 50人為上限，暫停導覽、假期藝文表演及街頭藝

人申請表演；客家歌謠暨採茶戲研習班、客語深根服務計畫實體班及伯

公照護站實施計畫等暫停執行。 

4. 各館容留人數以每人至少空間 1坪(3.3平方公尺)並扣除展品擺放位置

原則計算，詳如附表列。 

5. 預約原則採網路或電話預約，由各檔展覽自行規劃並於網站公告，每時

段額滿為止；若該時段未超過最高容留人數限制，則彈性開放現場實聯

制入場。 

6. 各場館場地維持單一出入口，觀眾進場須配合防疫措施，包含量測額溫、

手部消毒、實聯制、全程戴口罩等，額溫超過 37.5℃或未配合防疫措施

者將謝絕入場；入場後須隨時保持 1.5公尺社交距離。 

7. 現場服務及卸佈展工作人員進場前須掌握名單；進場前須配合手部消毒、

量測體溫，工作時須全程配戴口罩。  

8. 如有出現確診者將立即閉館並依管理措施規定辦理。 

9. 各場館每日開放後均須進行清潔消毒，飲水機、電梯按鈕等有接觸風險

部分，原則不開放民眾使用；服務台加裝隔板設施，入口、廁所處設置

乾洗手、酒精或洗手乳等防疫工具提供民眾使用。 



 (二)表演場館： 

1. 依文化部公告藝文場館防疫管理措施，包含本局中正堂、苗栗縣苗北藝

文中心、客家圓樓戲台等表演場館開放演藝團隊於場館進行無觀眾之排

練、攝錄影、線上直播及開放觀眾入場之演出等活動。 

2. 開放觀眾入場之演出，固定座位者須採間隔座或梅花座，非固定座位應

保持室內 1.5公尺、室外 1公尺社交距離，室外最多 250人，如超過 250

人須提交防疫計畫至本府核准後實行；舞台前緣與觀眾席間隔須達 3公

尺以上。 

3. 演出團隊應設有防疫負責人，監測演職工作人員健康狀況及接觸史，並

加強防疫各項措施；演職工作人員全程均須配戴口罩；演出人員如附 7

天內快篩或 PCR檢測之陰性證明或有疫苗接種紀錄逾 14日，正式表演

時可脫下口罩演出；若有發生確診情形，應立即通報並依相關措施規定

辦理。 

4. 每場次使用後應進行環境清消，飲水機、電梯按鈕等有接觸風險部分，

原則不開放民眾使用；入口、廁所處設置乾洗手、酒精或洗手乳等防疫

工具提供民眾使用。 

(三)有關本局各場館容留人數如下: 

場館 空間名稱 最高容留人數 

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

第一展覽室 30人 

中興畫廊 20人 

山月軒 20人 

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
展覽室 100人 

藝廊 25人 

三義木雕博物館 全館 100人 

苗栗陶瓷博物館 全館 100人 

客家圓樓 全館 100人 

 

 



二、有關觀光旅遊開放指引部分: 

(一) 因應全國疫情調降二級警戒，國家公園、國家風景區、遊樂園區、國內旅

行均已適度鬆綁，本縣 3家觀光遊樂業西湖渡假村、香格里拉樂園、 火

炎山遊樂區及舊山線鐵道自行車，亦將配合中央制訂配套措施指引適度開

放，有關旅遊防疫指引及管制通案性原則如以下:  

1. 除飲食外，外出全程配戴口罩。  

2. 確實執行實聯制登記措施。  

3. 保持社交安全距離。  

4. 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人流控管或總量管制：室內空間至少 1.5 米/人 

(2.25 平方米/人)，室外空間至少 1 米/人(1 平方米/人)。  

5. 集會活動人數上限：室內 50 人，室外 100 人，若超額則提防疫計畫。  

6. 餐飲內用原則依照衛福部規定處理。  

(二) 雪霸國家公園管制措施：  

1. 室內遊憩據點：採實聯制、單一出入口及引導分流措施，民眾須配戴口

罩、配合量測體溫及維持安全社交距離(1.5公尺)，遊客服務中心(含展

示館)進行總量管制，且視聽室採梅花座入座，餐飲內用依循衛生福利部

規定。  

2. 山屋、登山營地與生態保護區：考量因具不特定民眾聚集，為免群聚造

成疫情，除維生、秩序維持、必要性服務、醫療及公務所需外，山屋及

登山營地全面關閉並禁止人員進入雪霸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，已獲得許

可進入者，其許可證自動廢止。  

3. 戶外遊憩據點：將加強監測人流聚集狀況，倘人流密度過高，將適時分

流、管制或封閉；民眾仍應全程配戴口罩與維持社交距離（1公尺），停

止 100人以上聚會，雪管處將會同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五大隊巡查，如

有未戴口罩或群聚者，將報請相關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條第 1項規

定，裁罰 3千元以上 1萬 5千元以下罰款。  

4. 各停車場降低停車數減為原數量之 50%，並得視現場狀況及服務品質適

時彈性調整，必要時得予以關閉，以減緩遊憩據點之人流壓力。  



 

(三) 參山國家風景區管制措施：  

1. 封閉型景點(單一出入口之園區、遊客中心)：放寬容留量承載人數至 50%；

入園時間放寬至公告正常營業時間。  

2. 非封閉型景點：在戶外通風處、開放空間、保持社交距離下可規劃開放

戶外用餐區。  

3. 停車場管理：停車數放寬至 50%，採單一時間內總量管制。  

4. 轄管露營場：容留量承載人數放寬至 50%；採實聯制、出入口量測體溫、

全程戴口罩、及禁止室外 100人、室內 50人之群聚活動。  

(四) 觀光遊樂業管制措施：  

1. 容留量承載人數放寬至 50%。  

2. 入園免預約。  

3. 入園時間放寬至正常營業時間。  

4. 室內表演場館及展覽場館採間隔座，戶外表演劃設管制範圍，並依文化

部規範辦理。  

5. 無法全程配戴口罩之水域遊樂設施禁止，但全程可配戴口罩之設施可開

放、設施容留人數 50%。  

6. 設施放寬免預約。 

7. 在戶外通風處、開放空間、保持社交距離下可規劃開放戶外用餐區。  

(五) 旅行業：  

1. 旅行團組團人數放寬至不超過 50人，並依指揮中心集會活動規範辦理。  

2. 交通工具安排旅客座位相間隔。  

3. 車內不得用餐。  

4. 麥克風限隨團服務人員說明講解使用，使用後並清消。  

5. 行程規劃安排仍應符合二級警戒標準所訂之相關防疫指引。  

三、相關措施仍以防疫為重，後續將持續關注疫情發展及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

揮中心各項指引滾動檢討。 

四、各單位民眾諮詢電話如下: 



(一)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037-352961 

(二)三義木雕博物館 037-876009 

(三)苗北藝文中心 037-612669 

(四)苗栗陶瓷博物館 037-233121 

(五)客家圓樓 037-732940 

(六)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037-996100 

(七)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南庄遊客中心 037-824570 

(八)西湖渡假村 037-876699 

(九)香格里拉樂園 037-561369 

(十)火炎山遊樂區 037-740373 

(十一)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037-879599 

 


